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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國島被丟包 旅
客返台怒求償

痛陳跟團變「自由行」 新聞報導後年代旅遊才處理 品保協會明起接受申訴

　←近三百名台灣旅客前往越南富國島旅遊，不料台

灣組團社年代旅遊與地接旅行社發生付款糾紛，旅客

遭到丟包。圖為台灣旅客聚集在飯店大廳和地接旅行

社人員溝通。 （民眾提供，中央社）

　↑團員楊小姐（左）十三日表示，年代旅遊與當地

的地接旅行社互推責任，新聞報導後才出來處理問題

；部落客段段（右）說，團員無奈之餘只好把跟團旅

行當自由行，決定向旅行社求償。 （中央社）


